
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学院行政管理制度

一、人员守则

1．遵法制。学习理解并模范遵守国家的政策法律以及学校有关的制度和规定。

2．爱集体。和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学院荣辱与共，关心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学院，

提高工作能力， 多提合理化建议。

3．指挥。服从领导听指挥，全面优质完成本职工作和领导交办的一切任务。要按照

民主集中制原则， 坚决支持、热情协助领导开展工作。

4．纪律。不迟到，不早退。工作时间不串岗，不办私事，不做有损团结之事。

5．重仪表。保持衣冠、头发整洁。

6．讲礼貌。使用礼貌用语。

7．勤节约。消灭长明灯，长流水，节约使用耗材，爱惜各种设备和物品。

二、行政办公纪律管理规定

1．学院人员上班需坚守工作岗位，不要串岗，上班时间不要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

2．周三上午的学院行政例会时间原则上不安排其它工作。各室的实验尽量安排在白

天上班时间，晚上安排的实验及周六、周日的认识实习，在不影响其工作的前提下由实验室

主任批准，可调休，并报综合办公室备案。

3．上班时间因事离开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学院需经室主任同意，并做好登记工作；

因私请假半天以上、因公出差等须经室主任、分管主任书面批准，汇总到综合办公室备案。

4．各室主任于每周五上午 12 点前将本室的下周实验课程安排表按统一格式交综合办

公室教学秘书。实验排定后原则不得更改，因故调课要预先办理调课手续。

5．学院人员的校内外培训由室主任提出计划，报学院院长，会议讨论。

6．各室应保持办公室和实验室的清洁卫生，并注意办公室的安静。

三、考勤管理制度

学院所属各部门必须严格执行考勤纪律，切实作好员工上班的考勤工作。对上班迟到、

早退、旷工者应认真作好考勤登记，对出勤不出力、纪律涣散等现象，应进行批评教育并令

其改正。

1．凡学院所有成员都必须严格执行学院的考勤制度。

2．各部门由室主任负责考勤（考勤表由学院统一印制）。对所有考勤情况按月汇总,月

底交综合办公室。

3．有以下情况之一者视为旷工：①未办理请假手续擅自离开工作岗位者；②要求请假，

未经批准而擅自离开工作岗位者；③准假期满（包括事、病、探亲、产育、婚、丧假等），

未经续假或申请续假未经批准而又无正当理由，未按时到岗者；④请假理由经查明是编造假

情况者；⑤经教育仍不服从分配调动，拒不到新岗位工作者或无故拖延超过报到日期者。

4．旷工期间工资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5．员工的出勤、考勤情况将与员工的年终考核和考评挂钩，员工无故旷工十五天以上



者，考核定为不合格。

6．对严格执行考勤制度的部门、以及自觉出满勤、办事效率高的个人，结合年度考核

给予表扬；对经常迟到早退、办公时间干私事或擅离职守的应及时给予批评教育；对教育不

改者，应将其缺勤累计时间做旷工处理，并和岗位业绩评定挂钩。

四、办公物品管理规定

1．综合办公室负责学院办公用品、低值易耗品的保管与发放。

2．各部门将所需低值易耗品、办公用品计划原则上提前一个月报至综合办公室、由办

公室列表报领导批准，统一购买。

3．各部门需设立耐用办公用品档案，由办公室定期检查使用情况，如非正常损坏或丢

失由当事人赔偿。

4．办公室负责收回学院调离人员移交的办公用品和物品。

5．各部门应本着节约的原则领取、使用办公用品，并指定专人管理办公用品。

五、低质易耗品管理的规定

1．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学院低质易耗品及办公用品实行统一采购、集中管理的办法。

2．各使用部门将所需低质易耗品和办公用品的计划提前一个月填写采购申请单，报学

院综合办公室。由学院综合办公室将各部门申请单汇总后报领导审批后统一采购。

3．学院综合办公室指定专人对采购的低质易耗品和办公用品按采购申请单的要求验收

合格后，发放至各使用部门。

4．综合办公室要做好发放登记手续。

5．综合办公室经办人凭验收签字后的采购清单发票报学院分管领导审批后到校财务处

办理报销手续。

6．如遇特殊情况，急需到厂家购买的易耗品或配附件等，需先写申请报告报学院领导

审批，同时，提供厂家供货的报价单和合同，核实确实需要后，方可特殊处理。

7.未按以上规定程序的采购业务一律不予办理报销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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